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秦皇岛市抚宁区教育和体育局

关于印发青少年活动中心 2023—2024 学年

面向全区青少年活动计划的通知

各中心校、局直学校、民办学校（培训机构）：

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全面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《关

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校外活动场所建设和管理工作的

意见》《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

负担的意见》《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体育工作的意见》

《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》和教育部等

十八部门《关于加强新时代中小学科学教育工作的意见》及教育

部《基础教育课程教学改革深化行动方案》等文件精神，坚持立

德树人根本任务，全面实施素质教育，五育并举，培养 21 世纪

社会需要的必备品格、核心素养与关键能力，努力培养德智体美

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。

充分发挥青少年活动中心的宗旨与作用，积极发展我区校

外教育，创新教育形式，引领我区青少年学生在丰富的校外实践

活动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、弘扬正能量，促进德智体美劳

全面发展。经研究，区教育和体育局决定将抚宁区青少年活动中

心 2023-2024 学年面向全区青少年活动计划印发给你们，请按照

相关规定要求，做好宣传组织工作，按要求参加活动。

秦 皇 岛 市 抚 宁 区 教 育 和 体 育 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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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1.抚宁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2023－2024 学年活动计划

2.“青少乐航 培元启智”科技节公益开放日活动方案

3.“科学魔法秀”—科学小实验进校园活动方案

4.“全国青科赛”预备人才选拔赛活动方案

5.河北省第十三届“校外教育杯”系列比赛选拔方案

6.“全国中小学生绘画、书法作品大赛”选拔赛活动

方案

7.“青少杯”抚宁区小学社团迎新春围棋联谊赛方案

8.“青少杯”抚宁区校园社团艺术展活动方案

秦皇岛市抚宁区教育和体育局

2023 年 10 月 2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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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抚宁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2023－2024 学年活动计划

项

目
主题 面向学段 活动场地 时间安排

科技

活动

1 “青少乐航 培元启智”科技节公益开放日活动 小学 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2024 年 3 月-6 月

2 “科学魔法秀”—科学小实验进校园活动 小学 各小学 2024 年 5 月/9 月

3 “全国青科赛”(河北省赛）预备人才选拔赛活动 中小学 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2024 年 3 月-5 月

文体

活动

4 河北省第十三届“校外教育杯”系列比赛选拔活动 小学、初中 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2023 年 10-11 月

5 “全国中小学生绘画、书法作品大赛”选拔赛活动 小学、初中 待定 2024 年 2 月

6 “青少杯”抚宁区小学社团迎新春围棋联谊赛 小学 待定 2023 年 12 月

7 “青少杯”抚宁区校园社团艺术展活动 小学 待定 2024 年 5 月-6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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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抚宁区青少年活动中心

“青少乐航 培元启智”科技节公益开放日

活动方案

一、活动目的

通过开展科技活动和营造科技氛围，向学生普及科学知识，

传播科学思想，弘扬科学精神，使其了解科学、热爱科学，激发

学生对科学的兴趣；通过搭建平台让学生积极参与科技活动，从

而培养学生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，促进我区科技创新教育的开展

和科技特色学校的创建，与市、省、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接

轨，为学生提供更多展现自我才华和提高自身科学素质的空间与

平台。

二、活动主题

体验科技乐趣，弘扬创新精神

三、活动地点

抚宁区青少年活动中心

四、科技开放日体验项目

（一）AI 人工智能技术体验

（二）钱学森智慧屋

（三）教育之星科学小制作

五、活动时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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序号 时间 学校

1 2024 年 3 月 18 日—3 月 22 日 一小

2 2024 年 3 月 25 日—3 月 29 日 二小

3 2024 年 4 月 8 日—4 月 12 日 金山

4 2024 年 4 月 15 日—4 月 19 日 碧海（小学）

5 2024 年 4 月 22 日—4 月 26 日 抚宁镇中心校（小学）

6 2024 年 5 月 6 日—5 月 10 日 坟坨中心校（小学）

7 2024 年 5 月 13 日—5 月 17 日 茶棚中心校（小学）

8 2024 年 5 月 20 日—5 月 24 日 留守营中心校（小学）

9 2024 年 5 月 27 日—5 月 31 日 台营中心校（小学）

10 2024 年 6 月 3 日—6 月 7 日 大新寨中心校（小学）

11 2024 年 6 月 10 日—6 月 14 日 榆关中心校（小学）

六、科技活动开放日说明

本次科技开放日为免费活动，以中心校（局直学校）为单位

于2024年 3月15日之前将参加活动的人数及名单发送至活动中

心公共邮箱 funinghdzx@163.com 。

活动具体时间以中心引进的科技设备正式运营为准，届时会

另行通知。

联系人及电话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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抚宁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办公室 6017346

邢 妍 18333597099

李 亮 13784496385

副主任 陈欢欢 13623353898

主 任 常 春 150323816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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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

抚宁区青少年活动中心

“科学魔法秀”—科学小实验进校园

活动方案

一、指导思想

进一步传播科学思想,弘扬科学精神,提高我区青少年的科

学文化素养,培养青少年的动手能力,创新精神及实践能力。

二、活动目的

激发我区广大青少年爱科学、讲科学、用科学的热情,提高

其综合实践能力,推进校内科学素质教育的全面发展,促进校内

学生科学素养的全面提高。

三、活动宗旨

让更多孩子爱上科学，做孩子实现科学梦想的领航人

四、活动理念

（一）去做，去试错！

在充满趣味的实践中领略实验的乐趣与魅力。实验内容涉及

理工相关学科，接触到更多领域，让孩子们找到自己真正的学习

兴趣。鼓励孩子们充分动手参与实验的每一个细节，自主调节实

验参数，观察实验变化，勇敢去做，去试错！

（二）去学，去探索！

通过参与和观察有趣的实验，激发学生学习科学的兴趣，开

启自主学习探索科学的动力。通过“科学魔法秀”活动，亲自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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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探索之门，开拓视野，探索更大的世界，从而自信面对未来，

应对挑战。

五、专业技术及人员保障

本活动专业内容由抚宁区青少年活动中心科技教育合作单

位——北京博大未名乐航教育科技有限公司相关专家提供理论

支持及技术保障。选拔我区一线科学教师参与组织活动落实工作。

六、活动时间 2024 年 5 月/9 月

七、活动形式

由抚宁区青少年活动中心组织相关专业人员，与送教目标校

共同制定具体方案，具体内容结合送教目标校实际规模、场地等

情况进行安排。

八、活动内容

（一）魔法秀项目

1.空气世界：空气炮、造云工程师、PH 彩虹、大象牙膏、

超低温风暴等。

空气世界表演秀，表演过程中寓教于乐，在欢快的实验过程

中给学生传达空气成分的知识，实验包含氮气、二氧化碳、氧气、

氦气等空气中主要的气体。

2.酸碱大作战：隔空灭火、酸碱火箭、隐形的画、酸碱彩虹、

紫甘蓝变色等。

酸碱大作战表演繁殖，带领学生们初步接触化学中的酸碱，

酸碱繁殖比较适合（实践）初中以下的学生。在实验进程中参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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感受，了解酸碱指示剂。

3.化学魔法：瓶中精灵、红酒变白酒、神奇的墨水、隐形的

画等。

化学魔法实验系列，以魔法方式展现出科学的神奇，引发学

生们的探索精神。通过解密的形式让学生了解到其中的科学原理。

4.神秘的火焰：焰色反应、镁条燃烧、火焰掌、钻木取火、

大象牙膏等。

神秘的火焰实验系列，实验过程中，通过实验介绍了火焰燃

烧的三要素，从可燃物气、液、固开始引入后，讲解燃点及氧气

助燃的相关知识。

5.看不见的力量：空气炮、不会缩小的气球、乒乓机关枪、

压扁的饮料罐、马德堡半球实验等。

看不见的力量实验系列，主要讲解大气压知识，逐步由浅至

深学习大气压知识，最后带领学生模仿经典的马德堡半球实验。

（二）体验项目

水火箭、液氮冰激凌等。

（三）制作项目

彩虹密度塔、柠檬密信、彩色玻璃冰、一直看着你、曲率飞

船、方形泡泡、穿越 A4 纸等。

（四）搭建项目

疯狂多米诺、造桥工程师、积木世界、棉花糖挑战等。

九、其他说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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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项目，根据人数、场地、材料、季节等实际情况及因素，

会与送教目标校具体沟通商定，并进行相应选用或调整。

联系人及电话：

抚宁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办公室 6017346

邢 妍 18333597099

李 亮 13784496385

副主任 陈欢欢 13623353898

主 任 常 春 150323816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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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4

抚宁区青少年活动中心

为“全国青科赛”预备人才选拔赛

活动方案

一、活动目的

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，科技自立自强是强盛之基、

安全之要。为认真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关于实施科教兴国、人才

强国的重大战略部署，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“要坚持教育优先

发展、科技自立自强、人才引领驱动，加快建设教育强国、科技

强国、人才强国”的重要指示精神，落实教育部等 18 部门联合

印发的《关于加强新时代中小学科学教育工作的意见》（教监管

〔2023〕2 号），在教育“双减”中做好科学教育加法。

经区教体局领导与区青少年活动中心负责人研究决定，以区

青少年活动中心为阵地，发展我区青少年科技教育工作。以参加

由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在 2022-2025 学年每年主办一届的“全

国青少年科技教育成果展示大赛”为契机，面向全区青少年培养、

选拔参赛学员和作品（视具体课程难度与专业师资准备及学员报

名情况决定能否实际参赛）。

二、“全国青科赛”简介

为认真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建设科技强国和加强青少年

科技教育的重要指示精神，落实党中央关于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以

及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《关于新时代进一步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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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意见》，经教育部批准(教监管厅函〔2022〕

13 号)，由中国下一代教育基金会在 2022-2025 学年每年主办一

届全国青少年科技教育成果展示大赛，简称“全国青科赛”。

三、大赛宗旨

以“科技强国•未来有我”为主题，以坚持立德树人，培养

具有家国情怀、崇尚科学的新时代好少年为目标，彰显公益普惠

风尚，助力全面实施素质教育、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。

四、赛项设置

1.人工智能竞技类

2.科技创意设计类

3.仿真创新应用类

五、参赛学段

小学、初中、高中、中专、职高

六、竞赛形式

举办区级选拔赛，参加省级区域赛

七、活动流程

（一）招募阶段：2024 年 3 月 10-20 日

面向全区招募有志青少年和科技教师，有无基础，均可报名。

以校为单位报名，报名表由学校负责科技教师于 2024 年 3 月 10

日起，自行到抚宁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公众号下载，或联系活动中

心相关负责人领取。

（二）培训阶段:2024 年 3 月底-4 月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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由区青少年活动中心组织学习往界比赛获奖作品、相关课程。

（三）参赛作品准备阶段：2024 年 4 月中旬

（四）组织区级赛事：2024 年 4 月底

(五）选拔参加省级赛事作品及人员

八、奖项设置

1.区级区域赛等级奖

2.指导教师奖

九、其他说明

所有赛项信息、简介、规则、参加省赛具体时间，以中国下

一代教育基金会官方网站 http://www.cngef.org.cn/发布信息

为准。

联系人及电话：

抚宁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办公室 6017346

邢 妍 18333597099

李 亮 13784496385

副主任 陈欢欢 13623353898

主 任 常 春 150323816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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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

抚宁区青少年活动中心

参加河北省第十三届“校外教育杯”

系列比赛选拔方案

一、指导思想

为认真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，充分发挥青少年活动中心

的作用，创新校外教育形式，发展校外教育，引领青少年学生在

丰富的校外实践活动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、弘扬正能量，

促进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。经研究，决定举行河北省第十三届“校

外教育杯”系列比赛抚宁区青少年活动中心选拔赛。

请各校按照相关规定，做好宣传组织工作，按要求参赛。

二、比赛项目

书法、绘画类、音乐类、中国舞、语言类

三、比赛、评比形式

书法、绘画类为线下评审

音乐类、中国舞、语言类为线上评审

四、上报时间、要求

书法、绘画类作品和报名表，2023 年 11 月 3 日之前将作品

送到抚宁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108 室或 204 室。

音乐类、中国舞、语言类作品和报名表，2023 年 11 月 3 日

发送至抚宁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公共邮箱 funinghdzx@163.com 。

mailto:音乐类、中国舞、语言类为线上评审，11月5日之前将作品和报名表发送至1310845509@QQ.com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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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其他说明

《方案》及报名表电子版如有需要，到抚宁区青少年活动中

心微信公众号下载，材料上报发送到公共邮箱

funinghdzx@163.com 。

联系人及电话：

抚宁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办公室 6017346

邢 妍 18333597099

李 亮 13784496385

副主任 陈欢欢 13623353898

主 任 常 春 15032381618

附分项方案：

（1）河北省第十三届“校外教育杯”音乐类项目比赛抚宁

区青少年活动中心选拔方案

（2）河北省第十三届“校外教育杯”书法、绘画类比赛抚

宁区青少年活动中心选拔方案

（3）河北省第十三届“校外教育杯”中国舞比赛抚宁区青

少年活动中心选拔方案

（4）河北省第十三届“校外教育杯”语言类比赛抚宁区青

少年活动中心选拔方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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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-（1）

河北省第十三届“校外教育杯”音乐类项目比赛

抚宁区青少年活动中心选拔方案

一、主办单位

抚宁区青少年活动中心

二、比赛主题

提升审美素养，激发创新创造活力

三、参赛对象

抚宁区小学和初中学校学生

四、比赛形式

录制视频，上交电子版，线上评审

五、比赛项目

声乐类（童声演唱）；器乐类（民族乐器、西洋乐器）

六、相关要求：

（一）年龄要求

1.童声演唱参赛学员年龄不超过 13 周岁；

2.器乐类参赛学员年龄不超过 14 周岁。

（二）上传作品视频要求

1.摄像机在固定机位拍摄，保持合适距离，视频画面里演奏

者的手、脸及演奏乐器等清晰可见，必须同期录音，声音连贯清

楚。

2.录像视频必须是为“校外教育杯”比赛录制，视频的醒目



— 17 —

位置要有第十三届“校外教育杯”系列主题比赛字样，视频内容

不得标注选送单位名称、参赛者不得介绍选送单位或选手姓名。

3.每个参赛作品需录制成单独一个视频。作品视频时长不超

过 10 分钟，最短不少于 2 分钟。

4.童声演唱可以为独唱、二重唱，选曲要求乐观、阳光、积

极向上，体现青少年精神风貌，首选演唱曲目为省青少年校外音

乐水平考级专业委员会编写教材中曲目；器乐比赛必须背谱演奏，

演奏形式为独奏，参赛项目如有河北省青少年校外音乐水平考级

专业委员会编写教材，首选其中曲目。

5.以中心校和局直学校为单位，每个单位声乐、器乐类民乐、

器乐类西乐各限报 10 个作品，每名选手每类项目仅限报 1 个作

品，每个作品限报一名指导教师。

（三）视频上传时间; 2023 年 11 月 3 日之前。

（四）视频上传操作步骤:以中心校和局直学校为单位将报

名表和参赛作品发送至邮箱 funinghdzx@163.com。

七、奖项设置

（一）学生奖：分项设立声乐、器乐类民乐、器乐类西乐，

一等奖 1 个，二等奖 3 个，三等奖 5 个。

八、其他说明

（一）参赛作品所涉及的名誉权、著作权等法律责任由参赛

人及其监护人负责。

（二）参赛单位报送视频资料及比赛现场资料，河北省青少

年校外教育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有权制作宣传节目播出、展示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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媒体或用于非商业性推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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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-（2）

河北省第十三届“校外教育杯”书法、绘画类比赛

抚宁区青少年活动中心选拔方案

一、主办单位

抚宁区青少年活动中心

二、比赛主题

提升审美素养，激发创新创造活力

三、参赛对象

抚宁区小学学生

四、比赛形式

线下评选

五、比赛项目

国画：绘画综合类（水彩、水粉、儿童画、卡通漫画等）；

硬笔书法；软笔书法。

六、作品要求

（一）内容形式

1.“翰墨怀史，涵育初心”。围绕红色历程、百年成就、时

代新貌、国富民强等弘扬社会正能量。

2.立足生活实际，表达对身边美好自然景观、人和事的感悟

与理解，彰显“勤奋学习、勤快劳动、勤俭爱国、热爱家乡”的

蓬勃向上精神，描绘现实生活的真善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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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规格

1.国画作品规格标准四尺斗方，其他绘画作品规格 40×60

厘米（四开大小），使用材料和表现形式不限。

2.书法作品，软笔书法作品规格四尺对开，硬笔书法作品规

格 16 开，作品题目自拟。

七、作品上交时间地点

上交时间：2023 年 11 月 3 日前将报名表和参赛作品交到抚

宁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108 室。

联系人及电话：邢妍 18333597099 办公室 0335-6017346

八、奖项设置

（一）学生奖：分项设立国画、绘画综合类、硬笔书法、软

笔书法一等奖 3 个、二等奖 5 个、三等奖 10 个。

九、注意事项

（一）比赛只设小学组。以中心校和局直学校为单位，每个

单位国画、绘画综合类、硬笔书法、软笔书法各限报 20 个作品，

每名学生每类项目仅限报 1 幅作品，参赛选手年龄不超过 13 周

岁，每幅作品限报一名指导教师。

（二）作品背面右下角贴标签注明：参赛单位（统一：抚宁

区青少年活动中心）、参赛学生姓名、指导教师姓名。

（三）参赛作品不退还作者，统一由河北省青少年校外教育

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收藏。并有权将参赛作品刊登、展示于媒体，

或用于非商业性推广，不支付作者报酬，作者享有署名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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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-（3）

河北省第十三届“校外教育杯”中国舞比赛

抚宁区青少年活动中心选拔方案

一、主办单位

抚宁区青少年活动中心

二、比赛主题

提升审美素养，激发创新创造活力

三、参赛对象

抚宁区小学和初中学校学生

四、比赛形式

录制视频，上交电子版，线上评审

五、比赛项目

中国舞（民族舞、民间舞、古典舞等）

六、相关要求：

（一）年龄要求

参赛选手年龄为 7-13 周岁。

（二）上传作品视频要求

1.摄像机保持合适距离，视频画面清晰，舞蹈表演不超出视

频画面范围。录影内容必须为参赛选手本人表演，不得伪造或他

人替代。

2.录像视频必须是为“校外教育杯”比赛录制，视频作品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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醒目位置要有第十三届“校外教育杯”系列主题比赛字样，不得

标注单位名称、参赛者不得介绍选送单位或选手姓名。

3.每个参赛作品需录制成单独一段视频。作品视频时长不超

过 10 分钟，最短不少于 3 分钟。

4. 以中心校和局直学校为单位，每个单位上报作品不超过

10 个，每名选手限报 1 个作品，每个参赛作品参赛人数最少 6

人，最多不超过 26 人。每个作品限报 1 名指导教师。

（三）视频上传时间

2023 年 11 月 3 日之前。

（四）视频上传操作步骤

以中心校和局直学校为单位将报名表和参赛作品发送至邮

箱 funinghdzx@163.com。

七、奖项设置

（一）学生奖：设一等奖 1 个，二等奖 3 个，三等奖 5 个。

八、其他说明

（一）参赛作品所涉及的名誉权、著作权等法律责任由参赛

人及其监护人负责。

（二）参赛单位报送视频资料及比赛现场资料，河北省青少

年校外教育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有权制作宣传节目播出、展示于

媒体或用于非商业性推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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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-（4）

河北省第十三届“校外教育杯”语言类比赛

抚宁区青少年活动中心选拔方案

一、主办单位

抚宁区青少年活动中心

二、比赛主题

提升审美素养，激发创新创造活力

三、参赛对象

抚宁区小学和初中学校学生

四、比赛形式

录制视频，上交电子版，线上评审

五、比赛内容

比赛项目分为自我介绍、自定朗读指定稿件、自备稿件三部

分。

(一)自我介绍

参赛学员进行自我介绍,形式、内容不限,可依次进行,也可

以参赛队团体介绍,展示自我风采即可,总时长不超过 2 分钟。

（二）自定朗读指定稿件

参考河北省校外《播音与主持艺术 1-7 级教程》、地方教材

等，内容如下：

1.两字词语 15 个，四字词语 5 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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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绕口令或贯口 1 个。

3.文艺作品节选，字数不超过 300 字。

(三)自备稿件

坚持立德树人,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、社会主义核心价

值观教育、革命传统教育为重点主题,以朗诵、诵读、演讲为主

要表演形式;体裁不限,古诗词、现代诗、散文、故事等;自备配

乐、服装、道具等。总时长不超过 5 分钟。

六、相关要求：

（一）年龄要求

参赛选手年龄为 7-13 周岁。

（二）上传作品视频要求

1.摄像机保持合适距离，视频画面清晰，朗诵表演不超出视

频画面范围。录影内容必须为参赛选手本人表演，不得伪造或他

人替代。

2.录像视频必须是为“校外教育杯”比赛录制，视频作品的

醒目位置要有第十三届“校外教育杯”系列主题比赛字样，不得

标注选送单位名称、参赛者不要介绍所属单位或选手姓名。

3.每个参赛队需按照比赛内容要求，录制成单独一个比赛视

频。作品视频总时长不超过 12 分钟，最短不少于 3 分钟。

4. 以中心校和局直学校为单位，每个单位上报作品不超过

10 个，每个参赛作品参赛人数最少 1 人，最多不超过 3 人。每

个作品限报 1 名指导教师。



— 25 —

（三）视频上传时间

2023 年 11 月 3 日前。

（四）视频上传操作步骤：以中心校和局直学校为单位将报

名表和参赛作品发送至邮箱 funinghdzx@163.com。

七、奖项设置

（一）学生奖：设一等奖 1 个，二等奖 3 个，三等奖 5 个。

八、其他说明

（一）参赛作品所涉及的名誉权、著作权等法律责任由参赛

人及其监护人负责。

（二）参赛单位报送视频资料及比赛现场资料，河北省青少

年校外教育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有权制作宣传节目播出、展示于

媒体或用于非商业性推广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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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6

抚宁区青少年活动中心

参加“全国中小学生绘画、书法作品大赛”

选拔赛活动方案

一、大赛简介

全国中小学生绘画书法作品比赛创办于 1995 年，是经教育

部批准，面向小学到高中各年龄阶段少年儿童的盛大美育活动。

比赛项目包括绘画、书法、摄影、陶艺、数字美术等，组别分为

幼儿组（7 周岁以下）、儿童组（7--11 周岁）、少年组（12-17

周岁）。

二、活动目的

为我区广大有书法、绘画爱好的青少年提供向上展示的阶梯

与平台。

三、参赛对象

抚宁区爱好书法、绘画的青少年

四、作品要求

（一）内容

引导少年儿童少年儿童争做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时代新人，健

康快乐成长、守护美丽家园、筑梦美好未来，用绘画、书法等艺术

形式展现身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景象、儿童友好城市建

设的社会图景、美丽乡村里的幸福生活和快乐童年、科技进步中的

未来世界等，在创作过程中发现身边的美、欣赏家乡的美、热爱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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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的美、创造艺术的美。

（二）规格

（1）纸质绘画作品原件不超过 40×60 厘米，使用材料和表

现形式不限。

（2）书法作品原件不超过四尺对开。

（三）版权

1. 作品应符合赛事主题，内容积极向上，不得违反相关法律

法规及公序良俗。

2. 参赛作品版权归属主办单位和承办单位所有；主办单位、

承办单位有权保留作品且在相关活动中使用（包括展出、宣传、出

版、制作衍生品等），不另付稿酬，不退回作品；作者享有署名权。

3. 参赛者必须保证参赛作品为本人创作，出现下列情况，比

赛组委会将进行公告，取消其参赛资格：

（1）辅导老师或家长直接参与作品创作；

（2）使用高仿、代笔、抄袭他人的作品参赛；

（3）重复使用往届参赛作品参赛（比赛组委会将启动评选识

别排重系统，与往届参赛作品进行识别排查）。

4. 参赛者还应保证其所提交的作品不侵犯第三人或第三方机

构的权益（包括：著作权、肖像权、名誉权、隐私权等在内的合法

权益），凡因作品或参赛行为所产生的法律责任均由参赛者自行承

担。

五、参赛要求

以校为单位，请各校按照相关规定，做好宣传组织工作，按

要求参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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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赛设定组别：

幼儿组（7 周岁以下）、儿童组（7--11 周岁）、少年组（12-17

周岁）。每位参赛的作品不超过 2 幅，每名学生只限报 1 项。

参赛选手年龄不超过 18 周岁。

（二）标签注明：

作品背面右下角贴标签注明：作者姓名、组别、作品名称、

指导教师。

六、作品上报

（一）报名表领取：以校为单位，2024 年 2 月 19 日，到抚

宁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公众号下载报名表及作品标签模版（或向活

动中心负责人领取）。

（二）报送日期： 2024 年 2 月 23 日

（三）报送方式：将报名表及作品同时上交活动中心相关负

责人。

七、作品评选

（一） 评选原则

作品评选秉承公平、公正、公开的原则；要求作品符合比赛主

题，有独特的创作思路和符合年龄特点的表现形式；鼓励少年儿童

表达自己的真实感悟；鼓励有创意的表现形式。

（二） 评选形式

比赛组委会将邀请并选聘相关领域专业人士成立专家指导委

员会，专家指导委员会在比赛组委会领导下开展工作，专家指导委

员会根据评审规则开展参赛作品评审及指导工作。

（三）评选时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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参照上级 2024 年比赛具体时间，公布评审结果。

八、奖项设置

（一） 学生奖项设置

分类设置：绘画、书法

奖项：分为一、二、三等奖及优秀奖

（二） 组织单位及教师奖项设置

比赛组委会特设优秀组织单位奖若干，特设指导教师一、二、

三等奖。

备注：所有一等奖作品原件须按要求邮寄至全国比赛组委会

（北京），凡不按要求送交者，视为自动放弃获奖资格。教师获奖

证书按最高奖项发放，不重复发放。

九、其他说明

“全国中小学生绘画书法作品比赛”所有赛项简介、信息、

规则、参加上级比赛具体时间，均以中国儿童中心官方网站

https://www.ccc.org.cn/发布信息为准。

联系人及电话：

抚宁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办公室 6017346

许雅侨 15232330188

李 亮 13784496385

副主任 陈欢欢 13623353898

主 任 常 春 150323816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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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7

抚宁区青少年活动中心

“青少杯”抚宁区小学社团迎新春围棋

联谊赛方案

一、指导思想

为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

主义思想为指导，准确把握教育事业发展面临的新形势，坚持立

德树人，坚持健康第一，充分发挥校外教育功能，创新校外教育

形式，促进青少年学生在丰富的实践活动中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

值观，经研究，决定举行抚宁区“青少杯”小学社团迎新春围棋

联谊赛。

二、主办单位

抚宁区青少年活动中心

三、参赛对象、人数

全区小学生，每校选拔 10 名优秀选手参赛

四、比赛流程

（一）集合参赛小选手点名

（二）入场、分配座位

（三）整理纪律领导讲话

（四）宣布比赛规则、注意事项

比赛采用竞赛淘汰规则。对局的先后手由老师安排。每轮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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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时限 10 分钟，时间到时提对方子多名为胜，或者 10 分钟内提

够 16 颗子为胜。

比赛纪律:

1.当老师说对局开始，才能开始行棋，提前下棋视为违反赛

场纪律。

2.比赛开始后，场内应鸦雀无声，不能大声喧哗。

3.有任何问题，举手询问老师，不能说话讨论。

4.对局结束后举手等待老师登录成绩，随意乱晃，直接判负。

5.对局结束后,安静走到指定位置，等待下一轮开始。

（五）介绍裁判老师，宣布比赛开始。

每位裁判老师负责好分管的学生，准确记录比赛结果。每轮

结束胜负学生分开站队，确认好人员后，淘汰学生方可离开。

五、报名时间、地点

2023 年 12 月 1 日 抚宁区青少年活动中心

六、比赛时间、地点

2023 年 12 月 17 日 抚宁区青少年活动中心

七、奖项设置

一等奖 1 人

二等奖 2 人

三等奖 3 人

八、其他说明

报名表下载和上报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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抚宁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微信公众号下载，材料上报发送到公

共邮箱 funinghdzx@163.com 。

联系人及电话：

抚宁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办公室 6017346

刘 颖 13833569494

李 亮 13784496385

副主任 陈欢欢 13623353898

主 任 常 春 150323816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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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8

抚宁区青少年活动中心

“青少杯”抚宁区校园社团艺术展

活动方案

一、指导思想

为营造良好的教育氛围，全面构建健康向上、富有活力的生

动校园，调动师生积极向上的热情，展现良好的精神面貌，展示

抚宁区学校社团活动的初步成果，为学生搭建才艺展示的平台，

更好地发挥学生社团的育人功能，积极推进抚宁区学校社团建设

向更高、更深的层次发展，特举办本次社团展示活动。

二、活动主题

七彩社团展风采 金色童年伴成长

三、活动组织

各社团指导教练按照要求组织本社团成员文明有序进行展

演。

四、活动安排

(一)时 间：2024 年 6 月

(二)参加对象：各校选拔的优秀社团学生

(三)地点：待定

(四)活动流程：

1.准备阶段：2023 年 9 月—2024 年 5 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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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报名阶段：2024 年 5 月 25 日— 2024 年 6 月 5 日

3.展演阶段：2024 年 6 月中旬（初定 6 月 14 日）

4.表彰阶段：2024 年 6 月下旬

五、活动要求

（一）社团方阵尽量做到有醒目的社团标志、标语或口号，

服装尽量统一。

（二）各社团教师带领本组学生坐在指定的地点，每一个社

团成员都要有一次集体登台亮相的机会。

（三）本次展示分展板展示与现场展示的方式相结合进行，

每社的成员在社团教师的组织安排下，进行成果汇报展示，要求

人人参加。

（四）展示的作品摆在指定的展区，并分类摆好，力求美感。

（五）社团活动展示形式、作品摆放等相关前期准备由社团

教师自行安排，详见附后表册。

（六）展示作品要求：

1.绘画：内容积极向上，主题明确，必须为个人原创作品，

国画作品规格标准四尺斗方，其他绘画作品规格 4 开，使用材料

和表现形式不限，作品题目自拟；标明作者、学校及社团名称。

2.书法：内容积极向上，可以为古诗、名言名句等；必须为

学生本人原创作品，软笔作品规格四尺对开，硬笔作品规格 16

开，作品题目自拟；标明作者、学校及社团名称。

3.剪纸等手工作品：要求制作精致，设计巧妙，外形美观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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只限个人原创作品，作品题目自拟。标明作者、学校及社团名称。

4.表演类作品：要求主题鲜明，形式多样，体现我区青少年

积极向上的风貌。

5.报送要求：

以上报名信息及作品以校为单位，于 6 月 5 日上交到青少年

活动中心，作品数目不限。

跳绳、围棋、表演类分别由社团老师选出表演学生，于 6 月

5 日将名单上交到青少年活动中心。

六、其他说明

（一）参赛作品不退还作者，统一由青少年活动中心收藏。

并有权将参赛作品刊登、展示于媒体，或用于非商业性推广，不

支付作者报酬，作者享有署名权。

（二）表演类社团成果展示，与以上展示同期进行，展示方

式根据报名情况，由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单独发放具体通知安排。

（三）报名表下载、上报：抚宁区青少年活动中心微信公众

号下载，材料上报发送到公共邮箱 funinghdzx@163.com 。

联系人及电话：

抚宁区青少年活动中心 办公室 6017346

宋 悦 18332515646

李 亮 1378449638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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副主任 陈欢欢 13623353898

主 任 常 春 150323816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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